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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通過會議紀要  
 
2017 年 5 月 5 日舉行的第二十一次會議的紀要  
(立法會 CB(2)1360/16-17 號文件 ) 
 
 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。  
 
 

II. 續議事項  
 
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  
 
指明的政策局 /政府部門派員出席福利事務

委員會會議   
 
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她與副主席已

向政務司司長指出，政府當局最近曾 3 次沒有
因應福利事務委員會 ("事務委員會 ")的邀請，安
排事務委員會所指明的政策局 /政府部門派員

出席會議，當中包括訂於 2017 年 5 月 8 日舉行
的會議。政務司司長於會議上表示會瞭解事件

及作出跟進。內務委員會主席進一步表示，相

關的政策局/政府部門其後已派員出席 2017 年
5 月 8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。  
 
《2017 年撥款條例草案》  

 
3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政務司司長希望

立法會盡快完成審議及通過《2017 年撥款條例
草案》，使政府可盡快發放各項涉及長者及助弱

的額外津貼。  
 
 

III.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 
 
2017 年 5 月 5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7 年 5 月
10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法例
法律事務部報告   
(立法會 LS63/16-17 號文件 ) 
 
4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《2017 年危險藥物條例
(修訂附表 1)令》 (第 75 號法律公告 )擬備的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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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。該命令於 2017 年 5 月 5 日在憲報刊登，並
於 2017年 5月 10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。 
 
5.  議員對上述命令並無提出任何疑問。  
 
6. 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對該命令

作出修訂的期限為 2017 年 6 月 7 日的立法會
會議。  
 
 

IV. 將於 2017 年 5 月 17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
其他事項  
 
(a) 法案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審議階段

及三讀   
 
7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在 2017 年 5 月
5 日舉行的上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議員對
於在 2017 年 5 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
《2017 年稅務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的二讀辯論並無
異議。  
 
(b) 議員議案  
 

郭家麒議員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1章 )
第 34(4)條就《 2017年吸煙 (公眾衞生 )(公告 ) 
(修訂 )令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557/16-17 號文件 ) 

 
8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審議上述命令的

小組委員會的主席郭家麒議員將於是次立法會

會議上動議擬議決議案，把該命令的修訂期限

延展至 2017 年 6 月 14 日的立法會會議。  
 
9.  內務委員會主席進一步表示，由於是

次立法會會議將繼續處理《2017 年撥款條例草
案》的程序，視乎會議的進度，上述兩項已納入

是次立法會會議議程內的事項會順延至隨後的

立法會會議上處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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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將於 2017 年 5 月 24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
事項  
 
(a) 質詢  

(立法會 CB(3)540/16-17 號文件 ) 
 
10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是次立法會

會議編排了 22 項質詢 (6 項口頭質詢及 16 項
書面質詢 )。  
 
(b) 法案首讀及動議二讀  
 
11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迄今並未接獲

有關的預告。  
 
(c) 政府議案  
 

(i)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根據《香港出口
信用保險局條例》(第 1115 章 )第 23 條
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530/16-17 號文件 ) 
(立法會 LS62/16-17 號文件 ) 

 
12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上述擬議決議案擬備的

報告。  
 
13.  鍾國斌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對擬議決議案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贊同。

鍾國斌議員及何君堯議員同意加入該擬議小組

委員會。  
 
14. 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，按既定做法

及與政府當局議定的安排，內務委員會會要求

政府當局撤回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的預告，以

便擬議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進行審議工作。  
 

(ii) 環境局局長根據《能源效益 (產品標籤 )
條例》 (第 598 章 )第 54 條動議的擬議
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531/16-17 號文件 ) 
(立法會 LS64/16-17 號文件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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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上述擬議決議案擬備的

報告。  
 
16.  陳淑莊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對擬議決議案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贊同。

盧偉國議員、邵家輝議員及陳淑莊議員同意加

入該小組委員會。  
 
17.  內務委員會主席告知議員，按既定做法

及與政府當局議定的安排，內務委員會會要求

政府當局撤回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的預告，以

便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進行審議工作。  
 

(iii) 環境局局長根據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
(第 603 章 )第 44 條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(立法會 CB(3)532/16-17 號文件 ) 
(立法會 LS65/16-17 號文件 ) 

 
18. 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，法律顧問向

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上述擬議決議案擬備的

報告。  
 
19.  陳克勤議員認為有需要成立小組委員

會，對擬議決議案詳加研究。議員表示贊同。

下列議員同意加入該小組委員會：陳克勤

議員、盧偉國議員、何君堯議員、邵家輝議員

及陳淑莊議員。  
 
20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內務委員會於

2017 年 4 月 28 日的會議上決定，成立小組委
員會以研究《2017 年〈 2016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
妥善處置 (電氣設備及電子設備 )(修訂 )條例〉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 (第 73 號法律公告 )。由於該
生效日期公告及上述擬議決議案均與推行廢電

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有關，內務委員會

主席徵詢議員應否交由上述小組委員會一併研

究擬議決議案。議員表示贊同。  
 
21.  因應盧偉國議員的查詢並應內務委員

會主席之請，秘書表示，上述小組委員會的首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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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訂於 2017 年 5 月 16 日舉行，而議員示明
加入小組委員會的期限為 2017 年 5 月 13 日午
夜 12 時。上述小組委員會的秘書將於是次內務
委員會會議後不久即發出通告，告知議員小組

委員會將會一併研究該擬議決議案，並邀請有

興趣的議員在限期前加入上述小組委員會。  
 
22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按既定做法及

與政府當局議定的安排，內務委員會會要求政

府當局撤回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的預告，以便

上述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審議擬議決議案。  
 
(d) 議員議案  
 
23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，各項已編排在

先前立法會會議上辯論的議員議案會順延至隨

後的立法會會議上處理，當中包括兩項原先編

排於 2017 年 5 月 24 日立法會會議上處理的議
案，即許智峯議員就 "制訂單車友善政策，將單
車定為交通運輸工具 "動議的議案，以及蔣麗芸
議員就 "倡議成立 '嬰兒基金 '"動議的議案。內務
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，如擬對上述兩項議案提

出修正案，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7年 5月 17日
(星期三 )。  
 
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的報告  
 
24.  內務委員會主席請議員察悉在會議

席 上 提 交 議 員 省 覽 的 一 覽 表 ( 立 法 會

CB(3)549/16-17 號文件 )，當中載列 11 項修訂
期將於 2017 年 5 月 24 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的
附屬法例。她提醒議員，如有意就任何該等附

屬法例發言，應在 2017 年 5 月 16 日 (星期二 )
下午 5 時前表明意向。  
 
 

VI.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 
(立法會 CB(2)1361/16-17 號文件 ) 
 
25.  議員察悉，截至 2017 年 5 月 11 日，
有 10個法案委員會 (其中 1個須在展開工作 3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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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後繼續工作 )及 12 個在內務委員會轄下成立
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；另有 5 個在事務委員
會轄下成立以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進行

工作。輪候名單上有 7 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
委員會。  
 
 

VII. 其他事項  
 
26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2 時 42 分結束。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5 月 17 日  
 


